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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68 证券简称：热景生物 公告编号：2025-048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近期获得资质情况的
自愿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近期获得国内医疗器械注册证 1
项、境外资质认证15项、化妆品新原料备案1项、授权专利7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2件。相关信息如
下：

一、获得资质的具体情况
（一）获得国内医疗器械注册证情况

序号

1
产品名称

同型半胱氨酸测定试剂盒
（酶循环法）

注册证号
京 械 注 准20252400665

类别

II
发证日期

2025/6/9
有效期至

2030/6/8
发证机构

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二）获得境外认证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产品中文名称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仪（MQ60）

皮质醇测定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法）
全段甲状旁腺激素
测定试剂盒（磁微
粒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法）
25-羟基维生素 D
测定试剂盒（磁微
粒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法）
25- OH- VD- CLIA

非定值质控品
铁蛋白测定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法）
Ferr-CLIA 非定值

质控品
维生素B12测定试
剂盒（磁微粒化学
发光免疫分析法）
叶 酸 测 定 试 剂 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法）
25-羟基维生素 D
测定试剂盒（磁微
粒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法）
胰岛素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法)

产品英文名称

Automatic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Analyzer(MQ60)
Cortisol 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Intact Parathyroid Hormone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25- hydroxy- vitamin D test(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25-OH-VD-CLIA UnassayedQuality Control
Ferritin test(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Ferr-CLIA Unassayed QualityControl
Vitamin B12 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Folate 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25- hydroxy- vitamin D test(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Insulin 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注册证号
（备案号）

DE/CA22/00098790
66- 2- 2- 1-0014552

66- 2- 2- 1-0014552

68- 2- 2- 1-0005683
68- 2- 2- 1-0005683
68- 2- 2- 1-0005684
68- 2- 2- 1-0005684

/

/

/

/

分类

Class A

Class B

Class B

Class B

Class B

Class B

Class B

Class B

Class B

Class B

Class B

获批日期

2025/6/23

2025/6/5

2025/6/5

2025/6/10

2025/6/10

2025/6/10

2025/6/10

2025/6/18

2025/6/18

2025/6/18

2025/6/18

有效期至

/

2027/12/31

2027/12/31

2029/12/31

2029/12/31

2029/12/31

2029/12/31

2028/6/18

2028/6/18

2028/6/18

2028/6/18

发证
国家

欧盟

泰国

泰国

泰国

泰国

泰国

泰国

沙特

沙特

沙特

沙特

12

13

14
15

铁蛋白测定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法）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仪（C800）

底物液

清洗液

Ferritin 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Automatic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Analyzer(C800)

Substrate Module
Wash Reagent

/

IMP/IVD/2024/000025
IMP/IVD/2024/000025
IMP/IVD/2024/000025

Class B

Class A

Class B
Class B

2025/6/18

2025/6/12

2025/6/12
2025/6/12

2028/6/18

2029/1/15

2029/1/15
2029/1/15

沙特

印度

印度

印度

（三）获得化妆品新原料备案情况
序号

1
产品名称

嗜黏蛋白阿克曼氏菌发酵溶胞产物

注册证号
国 妆 原 备 字20250080

类别

备案

备案日期

2025/06/24
发证机构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四）获得授权专利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专利名称

新冠抗原快检包装盒

核糖核酸全自动检测仪

一种阿尔兹海默症检测标志物糖链外
泌体P-Tau-217及其应用

一种针对胶质纤维酸性蛋白的抗体及
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一种抗GDF15抗体及其制备方法和应
用

基于上转换发光技术检测样品中毒素
含量的方法和仪器

具有修复、舒缓和抗衰老功效的嗜黏
蛋白阿克曼氏菌 YG2602 及其应用

专利类型

外观设计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专利号

97650014

ZL 202430409104.2

ZL 202410390367.2

ZL 202411805004.7

ZL 202411805006.6

ZL 202410523347.8

ZL 202410733076.9

授权日期

2025/2/4

2025/2/14

2025/2/25

2025/3/4

2025/5/27

2025/6/17

2025/6/17

专利权人
Beijing Hotgen BiotechCo., Ltd.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热景（廊
坊）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开景基因技术有
限公司；北京热景生
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开景基因技术有
限公司；北京热景生
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热景（廊坊）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北京热景
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北京禹景药业有限公

司

（五）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情况
序号

1
2

软件著作权名称
微小核糖核酸(miR-150,miR-25,miR-98)分析

软件1.0
国人肝健康AI诊断模型软件1.0

登记号

2025SR0325920
2025SR0793170

登记日期

2025/2/25
2025/5/15

著作权人
热景（廊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北京热

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资质的取得，丰富了公司产品的种类，进一步完善体外诊断及消费品等相关产品的业务领

域，完善了公司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同时积极响应了海外市场的需求，便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市场拓
展能力，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三、风险提示
上述产品的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市场的推广效果、同类竞争产品的销售以及产品需求等多重因

素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继续加大对产品的研发投
入，不断向市场推出对人类健康和生命有显著价值的产品，全力以赴做好公司经营。

特此公告。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002798 证券简称：帝欧家居 公告编号：2025-062
债券代码：127047 债券简称：帝欧转债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

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欧家居”或“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9日、2025年5

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
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份额调整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4月30日、2025年5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要求，现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
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及数量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已回购的帝欧家居A股普通股股票。
公司于2021年11月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

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
通股（A股），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截止2022年10月31日，公司本次股份回购已
完成。在回购期间，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票14,648,9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3.62%，实际回购期间为2022年2月24日至2022年10月10日，其中最高成
交价为 12.6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6.92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123,346,033.25元（不含交易费
用）。

根据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通过非交易过户方式过户的股份数量为14,
648,9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3.62%。过户股份均来源于上述回购股份，实际用途与回购方案的
拟定用途不存在差异。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账户开立、认购和非交易过户情况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专户开立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本员工持股计

划专用证券账户，证券账户名称为“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号
码为“0899480363”。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认购情况
根据《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本员工持股计划设立时拟筹集资金

总额上限为3,017.68万元，以“份”作为认购单位，每份份额为1元，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份额上限为3,
017.68万份。

本员工持股计划实际认购份额为3,017.6734万份，实际认购资金总额为3,017.6734万元，对应的
实际受让的股份总数为1,464.89万股。实际认购份额未超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拟认购份额。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员工合法薪酬、自筹资金和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不存在公
司向持有人提供财务资助或为其贷款提供担保的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5年 6月 23日就本员工持股计划认购情况出具了
《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第ZD10110号）。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非交易过户情况
2025年6月2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

确认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所持有的公司股票14,648,900股已于2025年6月25日以非交易
过户的方式过户至“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证券专用账户，过户股份数
量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3.62%，过户价格为2.06元/股。

本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后，公司全部有效的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
总额的10%；单个员工通过全部有效的员工持股计划所获股份权益对应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
股本总额的1%。根据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不超过48个月，锁定期
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36个月，均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
起计算。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的认定
本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具体如下：
1、公司实际控制人朱江先生、刘进先生、陈伟先生、吴志雄先生未参加本员工持股计划。刘进先

生子女的配偶周宸伊女士为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刘进先生系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关联人；朱
江先生、陈伟先生、吴志雄先生为刘进先生的一致行动人，朱江先生、陈伟先生、吴志雄先生系本员工
持股计划的关联人。除此之外，本员工持股计划未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存在一致
行动安排。

2、公司部分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在公司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本员工持股计划相关提案时相关人员均将回避表决。本员工持股计划未与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存在一致行动安排。

3、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均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存在一致行动的相关安排。持有人会议为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最高权力机构，持有人会议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监督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
理，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持有的份额相对分散，任意单一持有人均无法对持有人会议及管理委员
会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四、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会计处理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完成等待期内的服务或达到规定业绩条件

才可行权的换取职工服务的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应当以对可
行权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权益工具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
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公司将按企业会计准则要求进行会计处理，实施本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
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公司将持续关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证券代码：600732 股票简称：爱旭股份 编号：临2025－061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人：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被担保人：浙江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爱旭”）
● 担保事项及金额：公司为浙江爱旭的综合授信业务提供1.70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包括本次签署的1.70亿元担保在内，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为其他子公司

累计提供担保的总额为249.59亿元（不同担保主体对同一融资事项分别提供担保的，担保金额不重
复计算），仍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授权的担保总额度362.00亿元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及
股东会审议批准。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存在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以

及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浙江爱旭在该行办理

的综合授信业务提供1.70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

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确定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上限为362.00亿元。担保额度有效期至2025年年度股东会
召开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包括本次签署的1.70亿元担保在内，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为其他子公司累
计提供的担保总额为249.59亿元（不同担保主体对同一融资事项分别提供担保的，担保金额不重复
计算），仍在2024年年度股东会授权总额度362.00亿元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批
准。

二、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相关方
债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债务人：浙江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担保额度：1.70亿元人民币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
费、公告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5.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为子公司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是依照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授权开展的合理经营行

为，符合公司整体业务发展的需要。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定、担保风
险可控，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将有助于子公司经营业务的可持续发展。本次担保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
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

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确定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上限为362.00亿元，担保额度有效期至2025年年度股东会
召开之日止。加上本次签署的担保金额在内，公司累计提供担保的总额为249.59亿元，仍在年度授
权总额度范围内，因此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批准。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之外的法人主体及个人提供担保

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包括本次签署的1.70亿元担保在内，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为其他子公司累

计提供且尚在存续期的担保总额为249.59亿元（不同担保主体对同一融资事项分别提供担保的，担
保金额不重复计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02.21%。其中，在上述担保余额项下实际债
务余额为146.70亿元。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附件：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附件：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的基本信息

序号

1

公司名称

浙江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
公司

注册资本

569,189.3935 万
元

本公司直
接或间接
持股比例

96.63%

注册地址

浙江省义乌市
苏溪镇

成立日期

2016 年 12 月20日

法定代表
人

谢俊伟

主营业务

研发、生产、销售太阳能电池
片及组件

注：上表注册资本及持股比例为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注册资本及持股比例。
2、被担保人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1

公司名称

浙江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
公司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财务指标（经审计）

资 产 总
额

273.53

负 债 总
额

198.58

资 产 净
额

74.95

营 业 收
入

82.05

净利润

-21.84

2025年 3月 31日/2025年 1-3月财务指标（未经
审计）

资 产 总
额

289.47

负 债 总
额

217.67

资 产 净
额

71.80

营 业 收
入

30.57

净利润

-3.15

证券代码：688392 证券简称：骄成超声 公告编号：2025-032
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东朱祥先生持

有公司股份7,000,0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6.10%，已于2024年1月29日起全部上市流通。以上
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及上市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3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

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因自身资金需求，股东朱祥先生拟于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
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1,75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当时总
股本的1.52%。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朱祥先生发来的书面告知函，截至2025年6月25日，朱祥先生通过大宗交
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75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51%。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朱祥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7,000,000股

6.10%
IPO前取得：5,0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000,000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系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朱祥
2025年3月24日

1,750,000股
2025年5月22日～2025年6月25日

大宗交易减持，1,750,000股
47.07～61.34元/股
91,909,424.00元

已完成
1.51%

不超过：1.52%
5,250,000股

4.54%
注：2025年5月28日，公司完成了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

份归属登记工作，公司总股本已由114,800,000股增加至115,733,360股。故公告内原计划相关比例
均按照股本总数 11,480,000股为基础测算，减持比例、当前持股比例均按照最新股本总数 115,733,
360股为基础测算填列。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88066 证券简称：航天宏图 公告编号：2025-040
债券代码：118027 债券简称：宏图转债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燕女士持有公司

股份48,649,02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62%；张燕女士本次质押股份10,00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20.56%，占公司总股本的3.83%；●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宇翔先生、张燕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航星盈创科技中心（有
限合伙）共计持有公司股份75,639,61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95%；本次质押后，累计质押股份为10,00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13.22%，占公司总股本的3.83%。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燕女士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被质押，

具体事项如下：1、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近日，公司与天津中财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中财”）签署《商业保理合同》，公司以

应收账款保理融资5,000万元人民币，资金用途为归还银行贷款。同时，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人张
燕女士、王宇翔先生与天津中财签署《担保合同》，以张燕女士持有公司的1,000万股股份为上述借款
向天津中财提供质押担保，具体质押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张燕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是

本次质押股数（股）

10,000,000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是否补充
质押

否

质权人

天津中财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20.56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3.83

质押融资资金用途

支持公司日常经营
所需资金

2、本次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担保，且相关股份不存在潜在业绩补
偿义务的情况。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宇翔先生、张燕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
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张燕
王宇翔

北京航星盈创科技
中心（有限合伙）

合计

持股数量（股）

48,649,024
7,552,881
19,437,706
75,639,611

持 股 比 例
（%）

18.62
2.89
7.44
28.95

累 计 质 押 数 量
（股）

10,000,000
0
0

10,000,000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20.56
0
0

13.22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3.83
0
0

3.83

已质押股份情
况（单位：股）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量
0
0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
况（单位：股）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量
0
0
0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0
0
0
0

二、其他说明
本次股份质押系公司控股股东为支持公司日常经营所需资金提供质押担保导致。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控股股东张燕女士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
围之内，其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
生不利影响。此外，公司也将采取各种有效的方式偿还借款，争取尽快协助控股股东解除股份质押。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
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将严格遵守
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300790 证券简称：宇瞳光学 公告编号：2025-047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
第一批股份出售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
持股计划”）第一批解锁股份已出售完毕。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
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和《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
1、公司于 2023年9月2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

及于 2023年 10月 12日召开的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及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公司于2023
年9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
公司股份，将全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截至2023 年11月10日，公司回购股份
已完成，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6,714,900股，占公
司当日总股本的2.00%，最高成交价为16.1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3.69元/股，成交总金额为99,988,

306.23元（不含交易费用）。
3、2024年6月1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

记确认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所持有的6,714,900股公司股票已于2024年6月11日以非交易
过户的方式过户至公司开立的“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专用证券
账户，占公司过户当日总股本的2.00%，过户价格为7元/股。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不超过48个
月，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员工持股计划之日起计算。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标的股票自公司
公告完成标的股票过户之日起分批解锁，锁定期分别为 12个月、24个月、36个月，解锁比例分别为
30%、30%、40%。

4、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批股份锁定期于2025年6月10日届满，解锁日为2025年6月11日，
解锁股票数量为2,014,47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54%。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批股份的出售情况及后续安排
截至2025年6月26日，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批解锁股票2,014,400股已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出售完毕，第一批解锁股票尚有70股零股受交易规则限制未能卖出，将计入公司2023年员
工持股计划第二批股票解锁后一并处置。后续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将根据本员工持股
计划的相关约定进行相关税费缴纳、收益分配等工作。

在本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期间，公司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公司股票的规定，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002861 证券简称：瀛通通讯 公告编号：2025-035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
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黄晖先生的通
知，获悉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解除质押，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姓名

黄晖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是

本次解除质押
股数（万股）

750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16.77%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4.03%

起始日

2024年6月12日

解除日期

2025年6月25日

质权人

深圳担保集团有
限公司

注:总股本以公司目前总股本186,283,962股计算。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黄晖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黄晖先生、左笋娥女士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股东左贵明先生、曹玲

杰先生、左娟妹女士、左美丰女士、黄修成先生为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
述股东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黄晖
左笋娥
左贵明
曹玲杰
左娟妹
左美丰
黄修成
合计

持股数量（万
股）

4,471.27
973.82
344.15
211.63
335.39
231.52
100.00
6,667.78

持股比例

24.00%
5.23%
1.85%
1.14%
1.80%
1.24%
0.54%
35.79%

累计被质押
股 份 数 量(万股)

1,150.00
0
0
0
0
0
0

1,150.0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25.7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7.25%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6.1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6.17%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标 记 合
计 数 量（万

股）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比例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合 计 数 量

（万股）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占未质押股
份比例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注:(1)上述限售股不包含高管锁定股；(2)总股本以公司目前总股本186,283,962股计算；
（3）合计数与分项数之和的差异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不

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份质押变动情况及风险，并按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1、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3336 证券简称：宏辉果蔬 公告编号：2025-036
转债代码：113565 转债简称：宏辉转债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监高减持股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宏辉果蔬”）董事、副总经理

王建龙先生持流通股414,155股，占公司总股本约0.0726%。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 26日收到王建龙先生发来的《关于减持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结果的

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建龙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共减持公司股份103,5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0.0181%，王建龙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王建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414,155股
0.0726%

IPO前取得：100,005股
其他方式取得：314,15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王建龙

2025年3月6日

103,500股

2025年3月27日～2025年6月25日

集中竞价减持，103,500股

6.19～6.20元/股
640,690.00元

已完成

0.0181%
不超过：0.0181%

310,655股

0.0545%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0079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2025-079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持有股份被解除质押的
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5年6月25日，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药”或“公司”）控股股东武

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科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386,767,393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23.70%。当代科技本次解除质押公司股份数为386,767,393股，本次解除质押后，当代科
技质押公司股份数为0股。

公司于2025年6月26日接到当代科技《关于持有人福医药股份解除质押的告知函》，获悉其质押
给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等银行及机构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329,267,393股以及限售流通

股57,500,000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23.70%）于2025年6月25日解除质押，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解除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解质股份（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质时间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当代科技
386,767,393

100
23.70

2025年6月25日
386,767,393

23.70
0
0
0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上述股份不存在质押的情况。后续根据当代科技重整计划的安排，当代
科技所持人福医药全部股份将进行司法划转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股份过户手
续，当代科技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简称：ST瑞和 证券代码：002620 公告编号：2025-039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
规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统计情况公
告如下：

一、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上市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诉讼、仲裁事

项应当采取累计计算的原则，截至目前，除历次已专项披露过的诉讼/仲裁案件外，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诉讼、仲裁事项涉案件共计 21件，涉案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 1,066.53 万元
（其中2025年6月26日星期四当日统计归档4个案件材料，金额为461.59万元），超过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单项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二、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累计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案件处于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出具判决结果或判决结果尚未生效等阶段，其对公司本期利

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
处理，并及时按照规则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说明
除历次已专项披露过的诉讼、仲裁案件外，本次公告不涉及单个涉案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

以上的案件。
特此公告。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3619 股票简称：中曼石油 公告编号：2025-043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

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3年8月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24年8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
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以及2025年6月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
的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和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本次合计注销本激励计划已
获授但尚未行权的91.10万份股票期权，具体注销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8月16日、2024年8月30日、2025年6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注销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4）、《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但
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4）、《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
了上述股票期权的注销申请。经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91.10万份股票期权注销事宜
已于2025年6月25日办理完毕。注销完成后，公司本激励计划已实施完毕。

本次股票期权注销事项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股本产生影响，不
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

特此公告。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000876 证券简称：新希望 公告编号：2025-57
债券代码：127015、127049 债券简称：希望转债、希望转2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完成非公开发行

2023年可交换公司债券
（第一期）部分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控股股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希望

集团”）于2023年3月22日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65亿元可交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可交
债”），债券简称“23希望E1”，债券代码“117205.SZ”，发行规模 65亿元人民币，本期可交债期限为 3
年，标的股票为新希望A股股票。

公司于近日收到新希望集团的通知，新希望集团已完成提前购回部分“23希望E1”的工作。
新希望集团于2025年6月3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了关于“23希望E1”的购回实施公告，购

回申报期为2025年6月6日至2025年6月10日。购回申报期结束以后，新希望集团收到购回有效申
报的债券合计为9,249,300.00张。新希望集团于2025年6月25日兑付了“23希望E1”全部购回有效
申报的债券 9,249,300.00张及其利息。本次购回后，“23希望 E1”剩余债券票面金额为 4,830,570,
000.00元，新希望集团将按照原有约定进行兑付。

新希望集团已注销购回的债券，后续将和“23希望E1”受托管理人一起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解除“新希望－德邦证券－23希望E1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中对应
数量的公司股份的担保及信托登记手续。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新希望集团“23希望E1”的相关事宜，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658 证券简称：电子城 公告编号：临2025-035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于

2025年6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会议相关文件于会议召开前5天以书面、专人送达或
邮件方式递呈董事会成员。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公司监事、部分高管人员及总法律顾
问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齐战勇先生主持，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出席会议董事以记名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经理层副职薪酬差异化评估标准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项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2025年，公司对组织架构进行了调整，领导班子分工变化较大，需对聘期内薪酬差异化评估标准

进行优化，进而对公司经理层副职薪酬水平重新核定。
优化后，公司经理层副职薪酬差异化主要从业绩贡献度、管理复杂度、任职情况三个方面评估。

其中，业绩贡献度包括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维度；管理复杂度包括分管领域、所辖人员规模维度；任职
情况包括现岗位任职时间、党内职务维度。公司经理层各副职聘期内其余各年度薪酬水平将按照优
化后的评估标准确定。

二、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内控体系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3665 证券简称：康隆达 公告编号：2025-051
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康隆达”）于2024年7月26日分别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不超
过（含）人民币3,3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
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康隆达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6）。

公司于2025年5月 13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的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含）人民币5,5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康隆达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34）。

截至2025年6月26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8,8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相应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并将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及时告知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0531 证券简称：豫光金铅 公告编号：临2025-039
债券代码：110096 债券简称：豫光转债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豫光转债”2025年跟踪评级结果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前次债项评级：“AA”；主体评级：“AA”；评级展望：稳定
● 本次债项评级：“AA”；主体评级：“AA”；评级展望：稳定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

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信用评级机构联合资信

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对公司2024年发行的“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豫光转债”）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等级为“AA”,“豫光转债”前次债券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评级机构为联合资信，评级时间为2024年4月25日。
联合资信在对公司经营状况等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2025年
6月25日出具了《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25年跟踪评

级报告》，公司本次主体信用等级结果为“AA”，“豫光转债”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
次评级结果较前次没有变化。

本次跟踪评级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002766 证券简称：索菱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0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17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对65.00万份股票期权予以注销，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鉴于3名
激励对象因离职不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资格，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65万

份由公司注销。综上，根据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董事会决定注销前述3名
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65万份。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6月1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注销2023年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2025年6月26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办理完成上
述股票期权的注销事宜。本次注销不影响公司股本，公司股本结构未发生变化。

公司本次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注销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